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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 原 市

原 州 区 农 业 农 村 局 文 件
原农发〔2024〕68 号

2024 年原州区农产品品牌建设项目
实施方案

农产品品牌建设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，培育和

发展农产品品牌有利于提高农业全产业链现代化水平，引导优质

资源聚集，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，是促进农民增收、增强农业

竞争力的重要途径。为补齐我区农产品质优价廉、品牌不强的短

板，着力提升我区农产品附加值，建立良好的形象和口碑，吸引

更多的消费者，保障农产品质量，打开市场销售渠道，实现规模

化销售，提高销售额和利润，增加农民收入，带动农业经济的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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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，切实发挥农产品品牌建设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，加快农业农

村现代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
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

记关于“三农”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，认真落实党中

央及区市党委经济工作会议、农村工作会议，坚持和加强党对“三

农”工作的全面领导，深入学习运用“千万工程”经验，坚持质

量兴农、绿色兴农、品牌强农，在农产品标准化生产、农产品宣

传推介、特色农产品营销、预制菜研发上持续发力，推动农业农

村工作高质量发展，为创建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提供有力支撑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坚持市场导向。适应市场多样化、个性化、高端化需

求，进行有效的品牌定位、形象塑造和传播，大力提升品牌农产

品的市场竞争力，继续打造、培育“六盘山冷凉蔬菜”“原洲源

味”区域公用品牌。

（二）坚持企业主体。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，通过商标注

册、“名特优新”认证、地理标志认证、质量管理、品牌培育、

文化挖掘和科技创新等手段，创建企业自身品牌，培育驰名、著

名商标、优质农产品品牌，提高核心竞争力。

（三）坚持政府引导。积极争取财政、金融支持，依法依规

落实税收优惠政策。加强品牌市场监管，保护农产品品牌主体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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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法权益，严厉打击假冒伪劣等各种违法行为，积极营造良好的

农产品品牌建设环境。

（四）坚持质量和效益为中心。坚持以质取胜，加强农业标

准化基地建设，不断提升农产品质量，最大限度地实现农产品品

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，促进农民增收。

三、主要目标

建立起完善的农产品品牌培育、发展和保护体系，形成标准

化生产、产业化运营、品牌化营销的现代农业新格局，实现由农

业大县向品牌大县的转变，努力完成“五个一”农产品品牌发展

目标。树牢一个“叫得响”的区域公用品牌、打造一批“站得稳”

的农业企业品牌、培育一批“品质优”的地域特色农产品、创建

一批“高标准”的种养殖基地、申报一批“有优势”的绿色有机

农产品。力争到 2025 年，产品市场占有率、消费者信任度、产

品溢价能力显著提升，中高端产品供给能力明显提高，品牌带动

产业发展和效益提升作用明显增强。

四、建设地点

固原市原州区及区外意向市场所在城市。

五、建设内容

（一）推进标准化生产。一是签订服务协议创建全国名特优

新农产品整体推进试点县，开展“名特优新”、特质农品、良好

农业规范（GAP）等农产品认证。二是支持原州区农特产业经营

主体积极申报绿色食品 2 个、有机农产品 1 个，推进原州区农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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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“三品一标”建设。采取“以奖代补”方式给予补助，其中绿

色食品证书补助 2 万元/个，有机农产品证书补助 3 万元/个，要

求证书（认证）必须为 2024 本年度获得。

2.农产品宣传推介。一是统一制作区域公用品牌农产品外包

装、泡沫箱、封箱胶带等包装耗材及原州区农特产品宣传推介材

料，持续提升原州农特产品品牌形象；二是支持企业、合作社、

产业协会等经营主体参加区内外农产品展销会、农博会、洽谈会、

推介会等农产品推介展示活动。经营主体参加原州区及固原市

内、固原市外自治区内、自治区外农特产品推介展销、节日赛会

等活动，每家次分别予以奖补资金 1000 元、2000 元、3000 元。

三是举办原州区农特产品宣传推介活动，开展活动策划、印制宣

传材料、租赁展会场地、会务保障等相关工作。

3.特色农产品营销。支持各农特产业经营主体进入省内外各

类大型商超、农贸市场等场所，建立不低于 6 平方米的销售档口，

冠名“六盘山优品、原洲源味”标识，销售原州区农特产品。采

取“以奖代补”方式进行补助。销售档口需制作“六盘山优品、

原洲源味”标识，一次性补助 8 万元/家。

4.预制菜研发。聚焦原州区农特产业，加快原州区预制菜产

业发展，支持农特产业经营主体研发预制菜明星单品。2024 年

度经营主体单个预制菜产品投产上市后，年销售额达到 200 万

元，补助资金 10 万元。

六、总投资及资金来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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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总投资 200 万元，全部为统筹整合涉农资金，具体为：

推进标准化生产 50 万元，农产品宣传推介 100 万元，特色农产

品营销 40 万元，预制菜研发 10 万元。

七、申报流程

享受 2024 年农产品品牌建设项目补贴的经营主体需填写

2024 年原州区农产品品牌建设项目申报表（附件 2）、申报材料

真实性合法性承诺书（附件 3），并提交申报项目计划书至原州

区农业农村局市场信息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办公室（西兰银义

乌路 190 号原州区农业农村局 309 办公室）。

八、建设进度安排

项目建设期限：2024 年 5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。

（一）前期准备阶段（2024 年 1 月—4 月）。实地调查摸底，

精准谋划项目，细化目标任务，制定推进计划，做好政策宣传，

制定实施方案，确定项目建设内容、实施地点，落实项目资金等

内容。

（二）组织实施阶段（2024 年 5 月—11 月）。按照实施方

案要求，全面推进项目建设，严格按照计划安排，加快项目建设

进度，确保按期完成，及时兑付资金。

（三）验收总结阶段（2024 年 12 月）。根据项目实施要求，

对项目资料整理归档，全面完成项目验收总结工作。

九、预期效益

该项目建设完成后，经过宣传推广和质量监管、市场营销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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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建设，不断巩固和扩大原州区优质农产品影响力和市场份额，

大力推进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、企业品牌、产品品牌建设，打造

高品质、有口碑的农业“金字招牌”。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，

促进绿色产业发展，增加企业品牌创建和扩展意识，降低生产主

体进入市场的成本，增强原州区地域特色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和市

场占有率，提高全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，确保广大人民群众消

费安全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，增加农民收入，在社会、经济及生

态各领域均有显著的效益。

十、项目管理及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
建立原州区农产品品牌建设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全区农产品

品牌建设工作的领导、协调、督查和考评工作。

组 长：冯晓明 区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、局长

副组长：白雪梅 区农业农村局党组副书记、副局长

陈锡龙 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

王晓玲 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

张玉龙 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

成 员：郜军荣 区畜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

白永强 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

倪 永 区种子管理站站长

马彩霞 区农业农村局办公室主任

王永奇 区农业农村局规划财务股股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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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海斌 市场信息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办公室主任

窦 帅 市场信息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办公室干部

李 旺 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农艺师

咸 杰 区农业机械化推广服务中心助理农艺师

（二）资金管理

项目实施过程将严格按照《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

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》《宁夏回族自治区统筹整合财政

涉农资金管理办法》规范使用项目资金，实行专款专用，确保资

金合理使用。

（三）项目验收

项目实施完成后先进行总结、自验，自验合格后申请县级验

收，政府网站公示 10 天。

（四）建档管理

建立项目资料档案，做到项目实施方案、总结报告、佐证资

料等档案资料齐全。

附件：

1.2024 年农产品品牌建设项目内容及投资概算表

2.2024 年原州区农产品品牌建设项目申报表

3.申报材料真实性合法性承诺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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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原市原州区农业农村局

2024 年 5 月 15 日

固原市原州区农业农村局 2024 年 5月 15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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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2024 年原州区农产品品牌建设项目内容及投资概算表
项目单位：固原市原州区农业农村局 时间：2024 年 5 月 15 日

项目名称
项 目
类型

项目建设规模内容 数量（个）
补贴标准
（万元）

总投资
（万元）

其中

项目效益整合涉农

资金

项目

资金

自筹

资金

2024 年
原州区
农产品
品牌建
设

小计 20 200 200 0 0

该项目建设完

成后，将进一步推

动农业产业结构调

整，促进绿色产业

发展，增加企业品

牌创建和扩展意

识，增强原州区地

域特色农产品市场

竞争力和市场占有

率，提高全区农产

品质量安全水平，

确保广大人民群众

消费安全，促进社

会和谐稳定，增加

农民收入。社会、

经济及生态效益十

分显著。

推进

标准

化生

产

签订服务协议创建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整体推

进试点县，开展“名特优新、”特质农品、良好农业

规范（GAP）等农产品认证。

1 43 43 43 0 0

支持原州区农特产业经营主体积极申报绿色食

品 2个、有机农产品 1个，推进原州区农产品“三品

一标”建设。

1 7 7 7 0 0

农产

品宣

传推

介

统一制作区域公用品牌农产品外包装、泡沫箱、

封箱胶带等包装耗材及原州区农特产品宣传推介材

料，持续提升原州农特产品品牌形象。

1 40 40 40 0 0

支持企业、合作社、产业协会等经营主体参加区

内外农产品展销会、农博会、洽谈会、推介会等农产

品推介展示活动。

10 1 10 10 0 0

举办原州区农特产品推介活动。 1 50 50 50 0 0

特色

农产

品营

销

支持企各类业和经营主体进入省内外各类大型

商超、农贸市场等场所，建立不低于 6 平方米的销售

档口，冠名“六盘山优品、原洲源味”标识，销售原

州区特色产品。

5 8 40 40 0 0

预制

菜研

发

聚焦原州区农特产业，加快原州区预制菜产业发

展，支持企业研发预制菜明星单品.
1 10 10 10 0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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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2024 年原州区农产品品牌建设项目备案申请表

申报单位基本情况

单位名称

注册地址

法定代表人

经营范围

申报项目基本情况

项目名称

项目计划

投资额（万元）

建设内容

预期效果

签字盖章 法人（授权人）签字：
年 月 日（公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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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申报材料真实性合法性承诺书

固原市原州区农业农村局：

根据《2024 年原州区农产品品牌建设项目实施方案》，我

公司（单位）申请 项目。

现就我公司（单位）提供的相关资料和其他相关情况承诺如下：

一、我公司（单位）对提供的财务会计及其他有关资料的真

实性、合法性、完整性负责。具体建立在下列基础上：

（一）提供的会计凭证、帐簿、报表和其他会计资料是合法、

真实、完整的，全面、准确反映了我公司（单位）申领财政扶持

资金有关的经济活动记录。

（二）提供的证件、合同、法律文书、本公司（单位）重大

经济决策的会议记录（纪要）、决议及有关文件是真实、完整、

通过合法途径取得并仍生效的。

（三）提供的复印件未作任何修改，并已与原件核对无误。

二、此次申报的项目除已获得原州区 项

目财政扶持资金计 万元外，未申报和获得其

他区级财政扶持。

三、如提供资料和情况与上述承诺不符，我公司（单位）愿

承担全部的法律责任。

四、保证本项目建设内容、工程量和造价真实，不虚增、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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虚报；在规定时间内按照项目实施方案及时完成项目各项建设；

项目建成后，保证项目建设内容与申报建设用途一致，不随意改

变用途。

单位（盖章） 法定代表人（签名）：

年 月 日


